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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蕾奥规划”、“发行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913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1,500万股，发行价格为51.62元/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100%。

根据《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于2021年4月
23日（T+1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深圳市蕾
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
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
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5785
末“5”位数 60417
末“6”位数 742205，242205，036098

末“7”位数
1585859，3585859，5585859，7585859，9585859，5744547，8244547，
0744547，3244547

末“8”位数
38709758，51209758，63709758，76209758，88709758，01209758，
13709758，26209758

末“9”位数 179239151，066743046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
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500股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
咨询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2021年4月26日
（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
信证券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发行人：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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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控股子公司收购境外公司股权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境外控股子公司收购
境外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之境外控股子公司 Roc� Oil� Company� Pty� Limited（以下简称
“洛克石油”）通过其全资子公司 Roc� Oil� Holdings� (Cayman� Islands)� Company（以下简称“洛克

开曼”）与美国上市公司 EOG� Resources,� Inc.之全资子公司 EOGI� China� International� Ltd.（以
下简称“EOGI”、“交易对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 EOGI 持有的 EOG� Resources� China�
Limited（以下简称“EOG 中国”、“标的公司”）100%股权，基准购买价格为 1.4 亿美元。

近日，洛克开曼与 EOGI 已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协议主要条款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外控股子公司收购境外

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公司
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根据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苏州明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3, 07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1]894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
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3, 077 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0%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461.5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 830.85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84.6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30.00%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4 月 27 日（T-1 日，周二）14: 00-17: 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 how .s s e 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 how .cns 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苏州明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 s e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明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6 日

苏州明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荣天宇”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１１４９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
部为新股， 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８４７．６８万股， 其中网上发行
１，８４７．６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９．９９８４％。 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
５００股的余股３００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太平洋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
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２日（Ｔ日）利用深交所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津荣天宇”股票１，８４７．６５万股。

根据《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３日（Ｔ＋１日）
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津荣天宇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１６９４
末“５”位数 ２２６８１ ７２６８１
末“６”位数 ２６５９４４ ４６５９４４ ６６５９４４ ８６５９４４ ０６５９４４
末“７”位数 ４８１５０９２ ７３１５０９２ ９８１５０９２ ２３１５０９２
末“８”位数 ９７０３０３４５ １７０３０３４５ ３７０３０３４５ ５７０３０３４５ ７７０３０３４５ ４４１１６６６９ ９４１１６６６９ ５２１４０１１９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津荣天宇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３６，９５３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
股津荣天宇Ａ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６日（Ｔ＋２日）公告的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６日（Ｔ＋２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
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６日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上接C35 版）
二、2021 年 1-3 月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经营情况的简要说明
2021 年 1-3 月，公司半成品菜销量及业务收入规模保持增长，实现营业

收入 16, 304.79 万元，同比增长 30.77% ；公司的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也呈现上升趋势，主要是受下游市场需求上市以及公司持续
市场开拓影响。 一方面，快节奏的生活及工作压力使得消费者对健康卫生的
便捷类食品需求上升，半成品菜兼具安全卫生、食用方便、口味俱全的特点，
顺应了社会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为了降低成本、保证菜品口味稳定、提高出
菜速度，餐饮企业对第三方代工菜品需求也在持续增加。

（二）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46, 173.79 万元，较上一年末增

加 8.15% ，变动幅度较小；公司负债合计金额为 4, 189.55 万元，较上一年末
增加 17.60% ，主要是因为公司的应付账款有较多增加所致；公司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41, 984.24 万元，变动幅度较小。

（三）现金流量简要说明
2021 年 1-3 月， 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 352.13 万

元，较上期增长 16.07% ，主要是因为公司主要采取先款后货的结算方式，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随着营业收入的上升而同步上升。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已与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
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如下：

序号 户名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75070122000469211

2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吴中支行 1102261719020201210

3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吴中支行 32250110073009699999

4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
支行 3050020710120100027991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简称为“甲方” ，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
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 该专户
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投向项目所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二、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
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在
不违反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及其结算制度和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应当配合丙方
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
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在乙方对公营业时间内随时到
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
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20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
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 000 万元且
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净
额” ）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
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无合理理由未配
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项下，乙方仅负责按本协议约定，履行通知、监管、划款、出具
对账单的义务，并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监管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本协议的约定
配合甲丙双方核查与查询工作，除此以外，乙方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十一、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公司业务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二、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
和台湾地区）法律，如发生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交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
诉讼解决。

二、其他事项
1、 本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对本公司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没有影响本公司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本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本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本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

形。
6、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本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本公司的经营管理

有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公司业务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会计师、律师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

罚，亦未发生更换。
10、本公司未编制盈利预测。
11、本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

股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本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本公司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本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本公司未发生影响其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

化。
14、本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本公司的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未发现媒体质疑。

第七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贺青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电话 021-38676666
传真 021-38670666
保荐代表人 周丽涛、薛波
项目协办人 嵇坤
项目组其他成员 施嘉豪、杨辰韬、马经纬、方亮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条件。 上市保荐机构同意推荐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 月 26 日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中矿业”、“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21,89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19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大中矿业”，股票代码为“001203”。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
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
股票发行价格为8.98元/股，发行数量为21,894.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325.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6,568.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2,189.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9,704.60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4月2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6,716,25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766,511,925.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29,75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961,155.0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1,875,71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96,443,929.6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8,284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64,190.32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叶运寿 叶运寿 1, 306 11, 727.88 1, 306

2 广州市裕煌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裕煌贸易有限公司 1, 306 11, 727.88 1, 306

3 王庆华 王庆华 1, 306 11, 727.88 1, 306

4 云南兆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兆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 306 11, 727.88 1, 306

5 张爱娟 张爱娟 1, 306 11, 727.88 1, 306

6 孙希民 孙希民 1, 306 11, 727.88 1, 306

7 刘映芳 刘映芳 1, 306 11, 727.88 1, 306

8 阮静波 阮静波 1, 306 11, 727.88 1, 306

9 冯嫦兰 冯嫦兰 1, 306 11, 727.88 1, 306

10 雷锦宏 雷锦宏 1, 306 11, 727.88 1, 306

11 凌慧 凌慧 1, 306 11, 727.88 1, 306

12 夏军 夏军 1, 306 11, 727.88 1, 306

13 卢忠奎 卢忠奎 1, 306 11, 727.88 1, 306

14 姜蓓蓓 姜蓓蓓 1, 306 11, 727.88 1, 306

合计 164, 190.32 18, 284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48,034股，包销金额为3,125,345.32元，包销比例为0.16%。
2021年4月26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
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154756、021-23154757、021-23154758、021-2315475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6日


